
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常见问题解答

1.什么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对自学者进行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

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于 1981 年开始试行。

1988 年，《中国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制度”，以法律形式确定自学考试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制度之一。它是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最能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和学习型社会特点的开放式高等教育制度。

2.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有什么不同？

我国的高等教育有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形

式。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实行“宽进严出”“教考分离”，考生不需要通过入

学考试，即自主选择专业进行个人自学或参加社会助学，然后报名参加国家组织

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课程考试。完成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完成毕业

论文或其它教学实践任务，思想品德鉴定合格者准予毕业取得相应毕业证书。符

合学位条件的本科层次毕业生，由有学位授予权的主考学校依照有关规定，授予

学士学位。

3.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文凭的社会认同度？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文凭国家认可，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简称

“学信网”，网址：http://www.chsi.com.cn/）上可查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毕业生的真才实学得到了国内各行各业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目前，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毕业证书已经得到 5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认可，每年有很多高等教育自

学考试毕业生出国继续深造或工作。考生可登录网址：

http://www.cdgdc.edu.cn/xwyyjsjyxx/dwjl/xwhr/276318.shtml 查阅中国签

定的国家（地区）间相互承认学位、学历和文凭的双边协议清单。

4.哪些人可以参加自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受性别、年龄、民族、种族和已受教育程度的限

制。我省考生均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信息管理系统（网

址：https://zk.sceea.cn）进行报名。对有特殊要求的专业（如监所管理、护理

等专业），考生须按照有关规定报名报考。报考专升本专业的，必须在申请毕业

前，取得具有学历教育资格的高等高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或

以上）学历证书。

5.自学考试有哪些学历层次？它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包括专科和本科两个层次，专科和专升本两种类型。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专业培养目标参照开设相同专业的一般普通高校或高

等职业高校的培养目标来确定，课程考试标准与同层次同专业普通高等高校或高

等职业高校相同课程的要求大致相当。专升本专业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专科

专业以培养技术型人才为主。

6.什么是自学考试的主考学校？



依据《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规定，主考学校是担负部分自学考试

职责的普通高校，由各省、市、自治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以下简称省考

委）遴选并接受省考委的领导，协助省级教育考试机构开展专业和课程等相关的

自学考试工作，包括参与课程设置及课程考试标准制定、参与命题和评卷、负责

有关实践性学习环节的考核、在自学考试毕业证书上副署等。

7.在哪里可以查询各主考学校开考专业及联系方式？

主考学校开考专业及联系方式可参阅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网址：

http://www.sceea.cn）自学考试专栏的相关通告。

8.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专业如何选择？

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的专业分为两种：一种是面向社会开考的专业，

共计 68 个，专业代码以 A、B、H 开头的专业，其中 A 表示专科，B 表示专升

本，H 包括面向社会的专科和专升本两种类型（面向社会开考专业考试计划汇编

2016 年版 https://www.sceea.cn/Html/201609/Newsdetail_325.html）；另

一种是面向高校开考的应用型专业，共计 124 个，专业代码以 Y、Z、W 开头的

专业，其中 Y 表示专升本，Z 表示专科，W 包括面向高校开考的专科和专升本

两种类型（应用型专业考试计划汇编 2016 年版

https://www.sceea.cn/Html/201609/Newsdetail_324.html）。考生可根据

自身情况自主选择专业并决定学习方式。

完全自学的考生选择专业为面向社会开考专业，面向社会开考的专业除监

所管理、护理等个别专业有特殊报考要求外，其余专业均面向全体社会考生开考。

http://www.sceea.cn


社会考生需自行购买教材和大纲，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每年 4 月、10 月按省教

育考试院公布的考试课程安排表参加考试，考生报考面向社会开考的专业（专业

代码 A、B、H 开头）应选择县（市、区）招考办报名注册并由县（市、区）招

考办负责考籍管理。

应用型专业由省招考委批准举办自学考试助学的高等高校向自考生开设的，

参加应用型专业学习的考生需向助学高校交纳助学费，由助学高校向考生提供学

习指导和辅导。考生报考面向高校开考的专业（专业代码 Y、Z、W 开头）应选

择拟报考高校自考办报名注册并由高校自考办负责考籍管理。目前我省社会助学

的主体主要有：普通高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民办高等教育等。助学的方式有：

业余助学班、网络助学、提供多媒体辅导资料等。

9.全国专业规范调整实施后，考生如何报考未考课程？

从 2018 年起，我省启动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调整规范工作。专业名

称及代码调整后与《普通高等高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 年）》《普通高等高校

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 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补充专业目

录》的专业名称和代码、学科分类一致。目前，专业课程设置仍沿用《四川省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考试计划汇编》（2016 年版）原专业的相关规定执行，考

生可以继续报考未考课程。

10.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统考课程的考试时间是如何安排的？

目前，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统考课程每年分别在 4 月、10 月各举行一次

考试。每次考试共 2 天时间，每天上午、下午各安排一场考试。考试时间为北京



时间：上午 9:00-11:30；下午 14:30-17:00。一般情况下，公共课每年安排两

次，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每年至少安排一次。

11.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统考课表如何查询？

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统考课表在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网址：

http://www.sceea.cn）发布。一般在当次考试前 3 个月会公布相应的《考试课

表》。《考试课表》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考试科目时间安排，第二部分为当

次考试使用的教材版本信息，第三部分为新旧专业名称对照表。

12.自考考生如何购买学习教材？

自学考试使用教材均为公开出版物，考生可通过各类线上或线下渠道自行

购买。为维护知识产权，保障考生所学知识的权威性和准确性，考生应通过正规

渠道购买正版自考教材。四川锦兴国试书业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28-86668809；

微信小程序搜索“锦兴国试书业”。

13.自考有参考年限吗？已合格成绩会作废吗？

目前我省自考没有参考年限限制，已取得的课程合格成绩长期有效。



14.自学考试专业停考后，没有考完停考专业课程的考生怎么办？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实行动态管理，省招考委每年会根据社会需求和四

川自考实际开考新专业，也会停考一些社会需求不旺的原有专业。为妥善处理停

考专业的遗留问题，省教育考试院针对不同停考专业采取不同的政策：部分专业

停考后可转入相近的其他专业，原专业合格课程成绩有效，转入专业剩余课程考

试均合格后，则可办理转入专业的毕业证书；我省部分专业停考但全国考委尚未

停发专业毕业证书的，考生可以在其他面向社会开考的专业中选择相同课程考试

或选择省教育考试院指定的替代课程考试，成绩合格后再转入原停考专业，申请

办理毕业证书。具体政策可通过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网址：

http://www.sceea.cn）查阅有关专业停考文件。

15.如何完成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新生注册？一般安排在何时？

（1）社会型考生须在规定时间（详见当次《自学考试通告》）自行登录四

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管理信息系统（网址：https://zk.sceea.cn）完成注册。

（2）应用型考生由各主考学校统一组织办理注册。

16.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报考时间？

每次报考工作前，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将通过官方网站（网址：

http://www.sceea.cn）和官方微信公众号“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发布当次《自

学考试通告》，告知考生报考相关事宜。请考生仔细阅读当次《自学考试通告》，

以便顺利完成报考。自学考试报考时间一般安排在当次考试前一个半月进行。



17. 什么是注册地？什么是报考所在地？

注册地是指考生首次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进行新生注册并完成注册信息

审核手续的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或高校自考办，考籍管理工作按考生类别

由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和高校自考办分别负责。

报考所在地是指考生参加当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所选择的考点所在地县

（市、区）。

18.在哪里查询市（州）招生考试机构联系方式？

在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网址：http://www.sceea.cn）和“四川省

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当次《自学考试通告》中，可以查询到全省 21

个市（州）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查询电话及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联系方式

查询网址。

19.考生忘记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管理信息系统的登录密码应该如何

处理？

如果考生忘记自己修改后的密码，可通过绑定的手机号短信验证方式找回

密码，也可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到准考证号所属招生考试机构或高校自考办申请重

置密码。

20.当次自学考试的座位信息如何查询？



考生可于考试前一周内，自行登录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信息管理系统

（网址：https://zk.sceea.cn）查询当次考试的座位信息并仔细阅读《四川省高

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答题须知》，下载打印准考证。

21.课程是否可以重复报考？

目前我省自学考试所有课程均可重复报考，并按“高分覆盖低分”原则进

行成绩归档。考生在报考前须认真核实所需报考课程，一经报考成功，所缴考试

费不予退费。

22.已经办理毕业证书或省际转出的考生是否可以继续报考？

已经办理毕业证书或省际转出的准考证号将不能继续使用，若考生要继续

参加自学考试，应重新注册报名。

当次申请省际转出的考生，将不得使用提出申请的准考证号在我省报考课

程。

23.考生是否可以跨省跨区报考？

同一个有效居民身份证号码不得同时在不同县（市、区）和其他省(自治区、

直辖市)报考并参加考试。考生须一次性选择全部拟报考课程后，再根据考位余

量选择拟报考县（市、区）；考生在先报考部分课程并成功缴费后，若已报考县

（市、区）考位余量不足，则无法继续报考其他课程。

24.考生准考证照片差误如何处理？



新生注册时所上传的浅蓝底标准证件照片（格式为 JPG），将作为考生准

考证和毕业证书使用照片，一经确认将不得更改。请考生严格按要求上传本人照

片，如有误，应及时与注册地招生考试机构或高校自考办联系。

25.因考生个人身份信息有误，无法登录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信息管理

系统如何处理？

因个人身份信息有误无法登录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信息管理系统（包

括未采集有效居民身份证号、照片和已采集有效居民身份证号但无法通过验证）

的考生，可与注册地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或高校自考办联系，及时补全个

人信息和生成账号后，考生即可正常登录。

26.如何提出统考成绩复核申请？

当次自考成绩公布后，考生可登录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信息管理系统

（网址：https://zk.sceea.cn）或在报考地的市（州）招生考试机构、县（市、

区）招生考试机构或高校自考办查询本人考籍情况。如果对成绩有疑问，在规定

时间内，面向社会开考专业考生到报考地招生考试机构、应用型专业考生到高校

自考办提出成绩复核申请，复核结果将于规定时间在考生端公布。

27.如何规范答题？

我省全面实行网上评卷，因此全部的答题均在答题卡上进行。请考生自行

准备好黑色字迹签字表和 2B 铅笔，按规定填写笔迹采集，选择题请使用 2B 铅

笔作答，非选择题在答题区域内请按题号顺序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答案无效，



严禁使用涂改液和修正带等。《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答题须知》查询网

址：https://www.sceea.cn/Html/201702/Newsdetail_371.html）。

28.申请实践性环节考核（含毕业论文答辩）的时间？

每年上、下半年各一次，一般在每年 4 月和 10 月在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方

网站（http://www.sceea.cn）和“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发布此项工

作安排的通告，具体时间以当次通告为准。

29.申请实践性环节考核（含毕业论文答辩）的流程？

考生按通告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管理信息系

统（https://zk.sceea.cn）提交实践性环节考核或毕业论文答辩申请，并到主考

学校进行现场审核，按照主考学校的相关安排进行实践性环节考核或毕业论文答

辩。毕业论文答辩仅针对专升本专业考生。

30.实践性环节考核和毕业论文答辩的报考资格？

实践性环节考核报考资格：考生所报考的实践性环节对应的理论课程已取

得合格成绩。

毕业论文答辩报考资格：考生所报考专业下的课程考试（含实践性环节考

核）已按专业考试计划全部取得合格成绩。

31.自学考试实践性环节考核（含毕业论文答辩）报考费是多少？



我省自学考试实践性环节考核（含毕业论文答辩）费用由主考学校根据相

关规定制定，考生可咨询相应主考学校。

32.自学考试实践性环节考核和论文成绩如何查询？

当次自学考试统考结束后，考生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信息管理系统（网

址：https://zk.sceea.cn）进行实践性环节考核或毕业论文成绩查询，具体事宜

可咨询相应主考学校。

33.什么是考籍？

考籍包括考生的基本信息、考试课程合格成绩和考试期间表现的原始记录，

是办理考生省际转考、课程免试、毕业证书等业务的主要依据。考生凡有 1 门及

以上课程合格成绩，应当予以建立考籍档案。

34.什么是考籍更改？什么情况下须申请考籍更改？

考籍更改是指更改在籍准考证号下因注册错误或经公安机关合法变更的考

生基本信息。考籍基本信息主要是指考生的姓名、性别、民族、身份证号和照片

信息。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在籍考生，若本人上述某项信息有误或经公安机

关合法发生变更，可按有关程序申请考籍更改。但电子照片一经采集，原则上不

予更改，2013 年实行网报后建立的考生考籍档案，原则上不予更改。

35.申请考籍更改的时间？



每年上、下半年各一次，一般在每年 2 月和 8 月在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方

网站（网址：http://www.sceea.cn）和“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发布

此项工作安排的通告，具体时间以当次通告为准。

36.申请办理更改考籍的流程？

考生按通告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管理信息系

统（网址：https://zk.sceea.cn）提交申请，并向准考证号注册地招生考试机构、

高校自考办提交材料，经逐级审核后终由省教育考试院公布办理结果，届时考生

可在系统中进行查询。

37.什么是课程顶替？

课程顶替是指部分自学考试专业因关停并转，将停考课程或调整课程根据

调整后的专业考试计划规定，替代为指定的其他课程。

38.申请课程顶替的时间？

全年均可申请。

39.申请办理课程顶替的流程？

考生登录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管理信息系统（网址：

https://zk.sceea.cn），申请将已取得合格成绩的相关课程，按照规定的课程顶

替关系进行替代，申请成功后即时生效。

40.什么是课程免试？



课程免试是指根据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相关规定，用考生已考试合格

的课程，免试需要考试的自学考试相关课程。

41.课程免试的类型有哪些？

按拟用于申请免试的证书或证件分类，课程免试的类型具体分为以下 4 种：

（1）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籍生准考证：指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两个在籍准考证号之间的课程免试。免试成功后，原准考证号内将不再有该课程

合格成绩。

（2）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指用四川省 2005 年 6 月 30 日

以后自学考试毕业的课程合格成绩免试。拟用 2005 年 6 月 30 日及以前我省自

考毕业的成绩免试的考生，须在“其他学历证书免试”类型中选择“外省自考毕

业证书”申请免试，并提交免试材料。

（3）非学历证书：指按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规定的有关教育部颁发或

认可，并可在教育部考试中心综合查询网

（http://chaxun.neea.edu.cn/examcenter/main.jsp）上查实的证书，包含全

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CET）笔试成绩报告单；全国大学外语四、六级考试

笔试成绩报告单；全国英语等级考试（PETS）合格证书或笔试成绩通知单；全

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合格证书（NCRE）。

（4）其他学历证书：指国家承认学历，并可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网

址：https://www.chsi.com.cn，简称学信网）上查实且信息无误的毕业证书，



包含非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结业证书、

肄业证书；全日制普通高等高校、成人高等教育等毕业证书。

42.申请课程免试的时间？

每年上、下半年各一次，一般在每年 2 月和 8 月在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方

网站（网址：http://www.sceea.cn）和“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发布

此项工作安排的通告，具体时间以当次通告为准。

43.申请办理课程免试的流程？

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管理信息系统（网址：

https://zk.sceea.cn）提交申请，并向准考证号注册地招生考试机构、高校自考

办提交材料，经逐级审核后由省教育考试院公布办理结果，届时考生可在系统中

进行查询。

44.什么是省际转考？

答：省际转考是指自学考试在籍考生离开原报考省（区、市），将考籍档

案转移到其他省（区、市），继续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省际转考分为省际转出和省际转入。自 2016 年起，各省通过全国“省际

电子转考平台”交换申请省际转考考生的电子档案。

45.申请省际转考的时间？



答：每年上、下半年各一次，一般在每年 1 月和 7 月在四川省教育考试院

官方网站（网址：http://www.sceea.cn）和“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

发布此项工作安排的通告，具体时间以当次通告为准。

46.申请办理省际转出的流程？

需要将考籍从四川省转出至其他省（区、市）的考生，应按通告要求，在

规定时间内登录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管理信息系统（网址：

https://zk.sceea.cn）提交申请，并向准考证号注册地招生考试机构、高校自考

办提交材料，经逐级审核后终由省教育考试院公布办理结果，届时考生可在系统

中查询。

47.申请办理省际转入的流程？

需要将考籍从其他省（区、市）转入至四川省的考生，应按通告要求，在

规定时间内向准考证号注册地招生考试机构、高校自考办提交转入确认材料。转

入条件和转入确认材料均审核通过的考生，可登录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管理

信息系统（网址：https://zk.sceea.cn）通过查询考籍，查询到转入课程的相关

信息。审核不通过的转入档案将退回至转出省。

48. 2016 年以前已办理省际转入（以纸质档案的形式从其他省转移至我省）

的考生，需要将纸质档案中课程归档至我省考籍中应如何处理？

考生应办理课程免试（选择“外省自考准考证”类型），详见课程免试相

关内容。



49.办理省际转出的条件？

（1）考生应取得拟转入省（区、市）考籍；

（2）考生应在我省取得一门或一门以上统考课程合格成绩；

（3）我省同一准考证号下的考籍一次只能转出到同一个省（区、市）；

（4）考生每次只能转出一个准考证号下的考籍。

50.哪些情况不能办理省际转出？

（1）考生提供的拟转入省（区、市）考籍基本信息（姓名、性别、民族、

身份证号、照片）与我省不一致；

（2） 我省考籍基本信息（姓名、性别、民族、身份证号、照片）不全或

与有效居民身份证件信息不一致；

（3） 考生提交的申请材料不全或申请材料所填写的课程内容和数量与在

管理系统中申请的课程内容和数量不一致；

（4）考生在我省因违反有关考试管理规定被暂停考试或者延迟毕业期间；

（5）已经取得某专业全部课程合格成绩的考生，只能在我省申请办理毕业

证书；

（6）免考取得的课程；



（7）实践性环节考核成绩须与对应的理论课程成绩一并转出，未取得理论

课程合格成绩的实践性环节考核成绩或单独设置的实践性环节考核成绩不得转

出；

（8）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成绩；

（9）不属于国家统一代码的课程；

（10）考生办理转入手续未满一年的；

（11）转入课程已办理课程免试。

51.已成功办理省际转出（准考证号为毕业状态）的考生，若想在我省继续

使用未转出的统考课程怎么办？

考生应注册新准考证号，并在规定时间内申请将已取得合格成绩的统考课

程免试到新准考证号下继续使用。

52.办理省际转入的条件？

（1）考生须先在转出省办理考籍转出手续，再在四川省申请办理考籍转入

手续。

（2）考生在我省的注册专业应与拟毕业专业一致，不一致应提前向准考证

号所属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或高校自考办申请更改。

（3）申请转入的合格课程必须是考生在我省的注册专业下设置的课程。



（4）申请转入的合格课程必须为全国专业考试计划现行的课程名称和代码。

若为全国专业计划调整前的课程名称和代码，必须在拟转出省（区、市）办理转

出前先调整为现行的课程名称和代码。

（5）考生须先在我省的注册专业下取得专科 5 门或本科 4 门（不包含免试

课程、实践性环节考核和毕业论文）课程合格成绩；

（6）转入我省的电子档案信息以拟转出省（区、市）通过全国“省际电子

转考平台”交换的电子档案为准。

53.哪些情况不能办理省际转入？

（1）拟转出省（区、市）考籍基本信息（姓名、性别、民族、身份证号、

照片）与我省不一致；

（2）申请转入的合格课程与我省现行专业考试计划课程的名称和代码不一

致；

（3）毕业论文成绩、免试合格课程、未取得理论课程合格成绩的实践性环

节考核成绩或拟转出省（区、市）单独设置的实践性环节考核成绩；

（4）考生在拟转出省（区、市）取得的 2016 年及以后的课程合格成绩未

采集笔迹信息；

（5）申请转入的合格课程在考生注册的专业考试计划下未设置。

54.应用型专业考生转学应如何办理？



应用型专业考生如果想转到另一高校学习，应先向注册的高校提出书面申

请，待原注册高校同意并审核办理退学后，才能在转入高校进行新生报名注册。

55.应用型专业考生转专业应如何办理？

应用型专业考生如果在高校内想转入另一专业学习，需向高校自考办提出

书面申请，由高校自考办负责审批办理。

56.面向社会开考专业考生，若其注册专业不是拟毕业专业，是否有必要更

换？

面向社会开考专业考生，若其注册专业不是拟毕业专业，建议在规定时间

内，向准考证号所属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或院校自考办申请专业更换，以

便考生查询考籍和办理业务。

更换专业申请由准考证号所属县（市、区）招生考试机构或院校自考办审

核同意后进行更换，更换后即时生效。

但面向社会开考专业实行课程管理模式，未及时更换专业的考生，不影响

其在报考期间报考非注册专业的课程，也不影响其申请非注册专业毕业。

57.申请办理毕业证书的时间？



每年上、下半年各一次，一般在每年 4 月和 10 月在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方

网站（网址：http://www.sceea.cn）和“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发布

此项工作安排的通告，具体时间以当次通告为准。

58.申请办理毕业证书的流程？

考生按通告要求，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管理信息系

统（网址：https://zk.sceea.cn）提交申请，并向准考证号注册地招生考试机构、

高校自考办提交材料，经逐级审核最终合格的考生，由省教育考试院报教育部考

试中心完成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简称学信网）上电子注册后，再统一颁

发毕业证书。

为体现国家考试的严肃性、权威性，自 2003 年起，自学考试的毕业证书

由全国考委统一印制，由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主考学校副署，

证书上的毕业时间为每年的 6 月 30 日和 12 月 30 日。毕业生学历信息一经注册，

原则上不予更正。毕业证书、毕业生登记表、毕业生学籍表只颁发一次，遗失或

损毁不予补发。

59.申请办理毕业证书的条件？

（1）同一准考证号下取得拟申请毕业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含实

践性环节、毕业论文）的合格成绩；

（2）所取得的学分达到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要求；

（3）经有关单位鉴定思想品德合格；



（4）课程免试、课程顶替、省际转考等符合规定；

（5）考籍个人信息正确（姓名、性别、身份证号、民族与本人有效居民身

份证件信息一致，照片信息符合要求）；

（6）申请自学考试专升本专业毕业的考生，须持具有学历教育资格的高等

高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专科（或以上）学历证书, 要求可在中国高

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网址：http://www.chsi.com.cn/，以下简称学信网）上查

实且信息无误，并通过前置学历审核。

60.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升本专业的考生申请前置学历审核时，若前置

学历信息与考籍信息不一致怎么办？

考生的前置学历信息（如姓名、身份证号等）在学信网上注册错误，考生

须先通过前置学历颁证机构申请更正，待学信网上的学历信息更改正确后，再提

交前置学历审核申请；

若考生在前置学历颁证时间后，通过公安机关合法变更了姓名、身份证号

等信息，在前置学历审核申请时，系统无法自行通过，考生须上传清晰完整的变

更证明材料供人工线上审核。

61.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面向社会开考专业的考生若本次申请毕业的准

考证号已办理过毕业（准考证号为毕业状态）怎么办？



面向社会开考专业的考生，若准考证号已办理过毕业（准考证号为毕业状

态），且该准考证号下有剩余课程未用于毕业，同时未达到专业毕业条件的，考

生可注册新准考证号，并在规定时间内申请将课程免试到新准考证号下继续使用；

若该准考证号下未用于毕业的剩余课程已达到专业毕业条件，考生应先申

请更改准考证号（申请提交后更改即时生效），再使用新生成的准考证号申请毕

业。

62.因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停考无法提交毕业申请的考生怎么

办？

因专业停考无法提交毕业申请的考生，须先联系准考证号所属招生考试机

构或高校自考办审核毕业条件，审核通过后再申请毕业。

63.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毕业生，其学历信息已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

息网注册，却发现个人信息与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件信息不一致怎么办？

首先需提醒考生特别注意：在申请毕业前，须认真核对考籍个人信息（姓

名、性别、身份证号、民族、照片），确保与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证件一致。

若毕业生的学历信息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注册后，发现个人信息与

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件信息不一致，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属毕业证书颁发日期前，个人信息经公安机关合法变更后未及时更正

考籍者，须在毕业申请受理时间内到准考证号所属招生考试机构或高校自考办提

出申请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逐级报教育部审批；



（2）属毕业证书颁发日期后，个人信息经公安机关合法变更者，原毕业证

书信息将不予更改，毕业生应结合公安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使用毕业证书。

64.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学历信息如何查询？

自考毕业生或用人单位可通过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网址：

http://www.chsi.com.cn，以下简称学信网）查询自学考试毕业生学历信息（其

中 2002 下半年至 2005 年的学历信息未采集照片信息）；2002 年上半年及以

前学历信息未在学信网注册的考生，须登录学信网申请办理学历认证。

65.如何办理自学考试毕业证书遗失证明？

考生的自学考试毕业证书遗失或损毁，可申请办理《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毕业证明书》。一般在每年 4 月和 10 月在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网

址：http://www.sceea.cn）和“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同办理毕业

证书工作一同发布此项工作安排的通告，具体时间以当次通告为准。届时考生须

按通告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向准考证号注册地招生考试机构、高校自考办提交申

请。

66.《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学籍表》遗失或损毁如何处理？

《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学籍表》原件遗失或损毁不能补办。考

生可持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代办的，被委托人还

应持有考生本人的委托书、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到四川省教育考



试院一楼服务大厅申请办理《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成绩证明》，该成

绩证明可作为毕业生学籍档案的补充证明材料，咨询电话 028-85156581。

67.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若出国需要成绩证明应如何办理？

考生可持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代办的，被

委托人还应持有考生本人的委托书、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到四川

省教育考试院一楼服务大厅申请办理《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成绩证明》

（成绩证明附英文注释），咨询电话 028-85156581。

68.如何申请办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学士学位证书？

需要申请办理学士学位的考生，可直接咨询相关主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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